国土资源部文件
国土资发〔2004〕69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部有关直属单位：

    为认真贯彻《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减少因不合理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简化有关审批环节，现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要求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应当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做好此项规定的落实工作，在用地审批和规划审查中应加强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监督管理。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分级进行。评估工作级别按建设项目的重要性和地质环境条件的复杂程度分为三级。具体分级标准和评估技术要求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附件1）。

    三、对承担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严禁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正式颁布之前，一级评估暂由获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甲级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二级评估暂由获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甲、乙级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三级评估暂由获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甲、乙、丙级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

    四、评估单位应自行组织具有资格的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对拟提交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进行技术审查，并由专家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审查专家应具有水文、工程、环境地质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从事相关工作10年以上，同时主持过中型以上地质灾害勘查报告的编制工作或参与过大型地质灾害勘查报告的审查。

    一级评估报告一般聘请5—7名专家、二级评估报告3—5名专家、三级评估报告2—3名专家。

    评估报告的质量，作为评估单位资质升降级的重要依据。

    五、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实行备案制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通过专家组审查后，评估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包括《XX……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XX……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专家组审查意见》和《XX……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备案登记表》（附件2）的文字报告（报表）和电子文档各一式两份。

    一级评估报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局）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局）应在收到备案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将备案登记表一式一份转报国土资源部备查。

    二级评估报告报市（地）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登记表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局）备查。

    三级评估报告报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登记表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查。

    备案情况，作为评估单位资质考核的重要内容。

    六、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建设项目和城镇规划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管理，可以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七、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关于实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392号文）同时废止。

    附件：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备案登记表》

                              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

    1.范围

    1.1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原则、不同阶段地质危险性评估的内容、要求、方法和程序。

    1.2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在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各类建设工程时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以及在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2.定义

    本技术要求采用下列定义：

    2.1地质灾害：是指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2.2地质灾害易发区：是指容易产生地质灾害的区域。

    2.3地质灾害危险区：是指明显可能发生地质灾害且将可能造成较多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的地区。

    2.4地质灾害危险程度：是指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与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

    3.总则

    3.1为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35号）的精神，规范全国建设工程和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特制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

    3.2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必须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必须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3.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必须对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该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做出评价，提出具体的预防治理措施。

    3.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灾种主要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含岩溶塌陷和矿山采空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

    3.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主要内容是：阐明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分析论证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各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提出防治地质灾害措施与建议，并作出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结论。

    3.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必须在充分收集利用已有的遥感影象、区域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气象水文等资料基础上，进行地面调查，必要时可适当进行物探、坑槽探与取样测试。

    3.7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应按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审查、备案后，方可提交立项、用地审批使用。

    3.8本技术要求规定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不替代建设工程和规划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的评价工作。

    4.工作程序

    工作程序见下面的框图：

工作程序框图


    5.评估范围与级别

    5.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围，不能局限于建设用地和规划胜地面积内，应视建设和规划项目的特点，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种类予以确定。

    5.2若危险性仅限于用地面积内，则按用地范围进行评估。

    5.3崩塌、滑坡其评估范围应以第一斜坡带为限；泥石流必须以完整的沟道流域面积为评估范围；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的评估范围应与初步推测的可能范围一致；地裂缝应与初步推测可能延展、影响范围一致。

    5.4建设工程和规划区位于强震区，工程场地内分布有可能产生明显位错或构造性地裂的全新活动断裂或发震断裂，评估范围应尽可能把邻近地区活动断裂的一些特殊构造部位（不同方向的活动断裂的交汇部位、活动断裂的拐弯段、强烈活动部位、端点及断面上下平滑处等）包括其中。

    5.5重要的线路工程建设项目，评估范围一般应以相对线路两侧扩展500—1000m为限。

    5.6在已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工程处于已划定为危险性大—中等的区段，还应按建设工程项目的重要性与工程特点进行建设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5.7区域性工程项目的评估范围，应根据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及工程类型确定。

    5.8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进行，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与建设项目重要性划分为三级。见表5—1。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表5—1

	               复杂程度

     评估分级

项目重要性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重要建设项目
	一级
	一级
	一级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建设项目
	二级
	三级
	三级


    5.8.1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见表5—2。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表5—2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1、地质灾害发育强烈
	1、地质灾害发育中等
	1、地质灾害一般不发育

	2、地形与地貌类型复杂
	2、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单一
	2、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一

	3、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岩相变化大，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不良
	3、地质构造较复杂，岩性岩相不稳定，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3、地质构造简单，岩性单一，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4、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不良
	4、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较差
	4、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一般


注：每类5项条件中，有一条符合复杂条件者即划为复杂类型。

    5.8.2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见表5—3。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

                                             表5—3

	项目类型
	项目类别

	重要建设项目
	    开发区建设、城镇新区建设、放射性设施、军事设施、核电、二级（含）以上公路、铁路、机场、大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较重要建设项目
	    新建村庄、三级（含）以下公路、中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一般建设项目
	    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5.9在充分收集分析已有资料基础上，编制评估工作大纲，明确任务，确定评估范围与级别，设计地质灾害调查内容及重点，工作部署与工作量，提出质量监控措施和成果等。

    6.技术要求

    6.1一级评估应有充足的基础资料，进行充分论证。

    一、必须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体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现状评估；

    二、对建设场地和规划区范围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分别进行预测评估；

    三、依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综合评估建设场地和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程度，分区段划分出危险性等级，说明各区段主要地质灾害种类和危险程度，对建设场地适宜性作出评估，并提出有效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

    6.2二级评估应有足够的基础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一、必须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初步现状评估；

    二、对建设场地范围和规划区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分别进行初步预测评估；

    三、在上述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评估其建设场地和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程度，分区段划分出危险性等级，说明各区段主要地质灾害种类和危害程度，对建设场地适宜性作出评估，并提出可行的防治地质灾害措施与建议。

    6.3三级评估应有必要的基础资料进行分析，参照一级评估要求的内容，作出概略评估。
    7.地质灾害调查与地质环境条件分析

    7.1地质灾害调查的重点应是评估区内不同类型灾种的易发区段。

    7.1.1在相同地质环境条件下，存在适宜的斜坡坡度、坡高、坡型，岩体破碎、土体松散、构造发育，工程设计挖方切坡路堑工段，将是崩塌、滑坡的易发区段，应为调查的重点。

    7.1.2经初步分析判断，凡符合泥石流形成基础条件的冲沟，应为调查的重点。

    7.1.3依据区域岩溶发育程度、松散盖层厚度、地下水动力条件及动力因素的初步分析判断、圈定可能诱发岩溶塌陷的范围，应做为调查的重点。

    7.1.4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圈出各类特殊性岩土分布范围，可做为调查重点。

    7.1.5对线装及区域性的工程项目，必须将地质灾害的易发区段和危险区段及危害严重的地质灾害点作为调查的重点。

    7.2地质灾害调查内容与要求

    7.2.1崩塌调查

    一、崩塌区的地形地貌及崩塌类型、规模、范围，崩塌体的大小和崩落方向。

    二、崩塌区岩体的岩性特征、风化程度和水的活动情况。

    三、崩塌区的地质构造，岩体结构类型、结构面的产状、组合关系、闭合程度、力学属性、延展及贯穿情况及编绘崩塌区的地质构造图。

    四、气象（重点是大气降水）、水文和地震情况。

    五、崩塌前的迹象和崩塌原因，地貌、岩性、构造、地震、采矿、爆破、温差变化、水的活动等。

    六、当地防治崩塌的经验。

    7.2.2滑坡调查

    一、搜集当地滑坡史、易滑地层分布、水文气象、工程地质图和地质构造图等资料，并调查分析山体地质构造。

    二、调查微地貌形态及其演变过程；圈定滑坡周界、滑坡壁、滑坡平台、滑坡舌、滑坡裂缝、滑坡鼓丘等要素；并查明滑动带部位、滑痕指向、倾角，滑带的组成和岩土状态，裂缝的位置、方向、深度、宽度、产生时间、切割关系和力学属性；分析滑坡的主滑方向、滑坡的主滑段、抗滑段及其变化，分析滑动面的层数、深度和埋藏条件及其向上、下发展的可能性。

    三、调查滑带水和地下水的情况，泉水出露地点及流量，地表水体、湿地分布及变迁情况。

    四、调查滑坡带内外建筑物、树木等的变形、位移及其破坏的时间和过程。

    五、对滑坡的重点部位宜摄影或录象。

    六、调查当地整治滑坡的经验。

    7.2.3泥石流调查

    调查范围应包括沟谷至分水岭的全部地段和可能受泥石流影响的地段。并应调查下列内容：

    一、冰雪融化和暴雨强度、前期降雨量、一次最大降雨量，平均及最大流量，地下水活动情况。

    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不良地质现象，松散堆积物的物质组成分布和储量。

    三、沟谷的地形地貌特征，包括沟谷的发育程度、切割情况，坡度、弯曲、粗糙程度，并划分泥石流的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及圈绘整个沟谷的汇水面积。

    四、形成区的水源类型、水量、汇水条件、山坡坡度，岩层性质及风化程度。查明断裂、滑坡、崩塌、岩堆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发育情况及可能形成泥石流固体物质的分布范围、储量。

    五、流通区的沟床纵横坡度、跌水、急弯等特征。查明沟床两侧山坡坡度、稳定程度，沟床的冲淤变化和泥石流的痕迹。

    六、堆积区的堆积扇布范围，表面形态，纵坡，植被，沟道变迁和冲淤情况；查明堆积物的性质、层次、厚度，一般粒径及最大粒径以及分布规律。判定堆积区的形成历史、堆积速度，估算一次最大堆积量。

    七、泥石流沟谷的历史，历次泥石流的发生时间、频数、规模、形成过程、暴发前的降雨情况和暴发后产生的灾害情况，并区分正常沟谷或低频率泥石流沟谷。

    八、开矿弃渣、修路切坡、砍伐森林、陡坡开荒及过度放牧等人类活动情况。

    九、当地防治泥石流的措施和经验。

    7.2.4地面塌陷调查

    地面塌陷包括岩溶塌陷和采空塌陷。宜以搜集资料、调查访问为主，分别查明下列内容：

    岩溶塌陷：

    一、调查过程中首先要依据已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掌握区内岩溶发育、分布规律及岩溶水环境条件。

    二、查明岩溶塌陷的成因、形态、规模、分布密度、土层厚度与下伏基岩岩溶特征。

    三、地表、地下水活动动态及其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关系。

    四、划分出变形类型及土洞发育程度区段。

    五、调查岩溶塌陷对已有建筑物的破坏损失情况，圈定可能发生岩溶塌陷的区段。

    采空塌陷：

    一、矿层的分布、层数、厚度、深度、埋藏特征和开采层的岩性、结构等。

    二、矿层开采的深度、厚度、时间、方法、顶板支撑及采空区的塌落、密实程度、空隙和积水等。

    三、地表变形特征和分布规律，包括地表塌坑、台阶、裂缝位置、形状、大小、深度、延伸方向及其与采空区、地质构造、开采边界、工作面推进方向等的关系。

    四、地表移动盆地的特征，划分中间区、内边缘和外边缘区，确定地表移动和变形的特征值。

    五、采空区附近的抽、排水情况及对采空区稳定的影响。

    六、搜集建筑物变形及其处理措施的资料等。

    7.2.5地裂缝调查

   主要调查以下内容：

    一、单缝发育规模和特征以及群缝分布特征和分布范围。

    二、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构造断裂等）。

    三、地裂缝成因类型和诱发因素（地下水开采等）。

    四、发展趋势预测。

    五、现有防治措施和效果。

    7.2.6地面沉降调查

    主要调查由于常年抽汲地下水引起水位或水压下降而造成的地面沉降，不包括由于其它原因所造成的地面下降。主要通过搜集资料、调查访问来查明地面沉降原因、现状和危害情况。着重查明下列问题：

    一、综合分析已有资料查明第四纪沉积类型、地貌单元特征，特别要注意冲积、湖积和海相沉积的平原或盆地及古河道、洼地、河间地块等微地貌分类。第四系岩性、厚度和埋藏条件，特别要查明压缩层的分布。

    二、查明第四系含水层水文地质特征、埋藏条件及水力联系；搜集历年地下水动态、开采量，开采层位和区域地下水位等值线图等资料。

    三、根据已有地面测量资料和建筑物实测资料，同时结合水文地质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圈定地面沉降范围和判定累计沉降量，并队地面沉降范围内已有建筑物损坏情况进行调查。

    7.2.7潜在不稳定斜坡调查

    主要调查建设场地范围内可能发生滑坡、崩塌、等潜在隐患的陡坡地段。调查的内容包括：

    一、地层岩性、产状、断裂、节理、裂隙发育特征、软弱夹层岩性、产状、风化残坡积层岩性、厚度。

    二、斜坡坡度、坡向、地层倾向与斜坡坡向的组合关系。

    三、调查斜坡周围，特别是斜坡上部暴雨、地表水渗入或地下水对斜坡的影响，人为工程活动斜坡的破坏情况等。

    四、对可能构成崩塌、滑坡的结构面的边界条件、坡体异常情况等进行调查分析，以此判断斜坡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及可能的影响范围。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视为可能失稳的斜坡：

    一、各种类型的崩滑体；

    二、斜坡岩体中有倾向坡外、倾角小于坡角的结构面存在；

    三、斜坡被两组或两组以上结构面切割，形成不稳定棱体，其底棱线倾向坡外，且倾角小于斜坡坡角；

    四、斜坡后缘已产生拉裂缝；

    五、斜坡向卸荷裂缝发育的高陡斜坡；

    六、岸边裂缝发育、表层岩体已发生蠕动或变形的斜坡；

    七、坡足或坡基存在缓倾的软弱层；

    八、位于库岸边或河岸边水位变动带，渠道沿线或地下水溢出带附近，工程建成后可能经常处于浸湿状态的软质岩石或第四系沉积物组成的斜坡；

    九、其他根据地貌、地质特征分析或用图解发初步断定为可能失稳的斜坡。

    7.2.8其他灾种

    根据现场实际，可增加调查灾种，并参照国家有关技术要求进行。

    7.3地质环境条件分析

    7.3.1一切致灾地质作用都受地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控制。地质环境条件分析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基础。

    7.3.1.1分析地质环境因素的特征与变化规律。地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

    一、岩土体物性：岩土体类型、组份、结构、工程地质特征；

    二、地质构造：构造形态、分布、特征、组合形式和地壳稳定性；

    三、地形地貌：地貌形态、分布及地形特征；

    四、地下水特征：类型、含水岩组分布、补径排条件、动态变化规律和水质水量；

    五、地表水活动：径流规律、河床沟谷形态、纵坡、径流速与流量等；

    六、地表植被：种类、复盖率、退化状况等；

    七、气象：气温变化特征、降水时空分布规律与特征、蒸发与风暴等；

    八、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形式规模。

    7.3.1.2分析各地质环境因素对评估区主要致灾地质作用形成、发育所起的作用和性质，从而划分出主导地质环境因素、从属地质环境因素和激发因素，为预测评估提供依据。

    7.3.1.3分析各地质环境因素各自的和相互作用的特点及主导因素的作用，以各种致灾地质作用分布实际资料为依据，划出各种致灾地质作用的易发区段，为确定确定重点区段提供依据。

    7.3.2综合地质环境条件各因素的复杂程度，对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的复杂程度作出总体的分区段划分。

    7.3.3各种致灾地质作用受控于所有地质环境因素不等量的作用。主导地质环境因素是致灾地质作用形成的关键；从属地质环境因素总是以主导地质环境因素的作用为前提或是通过主导地质环境因素发挥作用；激发因素是在致灾地质作用孕育成熟的条件下，因其作用而导致灾害发生。因此，在预测评估过程中，应首先分析某些地质环境因素可能发生的变化而出现不稳定状态，评估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7.3.4有关区域地壳稳定性、高坝和高层建筑地基稳定性、隧道开挖过程中的工程地质问题和地下开挖过程中各种灾害（岩爆、突水、瓦斯突出等）问题，不作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内容，可在地质环境条件中进行论述。

    8.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8.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在查明各种致灾地质作用的性质、规模、和承灾对象社会经济属性（承灾对象的价值，可移动性等）的基础上，从致灾体稳定性和致灾体与承灾对象遭遇的概率上分析入手，对其潜在的危险性进行客观评估。

    8.2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见表面8—1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表

                                                  表8—1

	          确定要素

危险性分级
	地质灾害发育程度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

	危险性大
	强发育
	危害大

	危险性中等
	中等发育
	危害中等

	危险性小
	弱发育
	危害小


    8.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包括：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8.3.1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基本查明评估区已发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含岩溶塌陷和矿山采空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灾害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分布、类型、规模、变形活动特征，主要诱发因素与形成机制，对其稳定性进行初步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其危险性和对工程危害的范围与程度做出评估。

    8.3.2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是对工程建设场地及可能危及工程建设安全的邻近地区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工程本身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做出评估。

    地质灾害的发生，是各种地质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不等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预测评估必须在对地质环境因素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判断降水或人类活动因素等激发下，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可调节的地质环境因素的变化，导致致灾体处于不稳定状态，预测评估地质灾害的范围、危险性和危害程度。

    地质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内容包括：

    一、对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不稳定的高陡边坡变形等的可能性、危险性和危害程度做出预测评估。

    二、对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危害隐患和潜在不稳定斜变形的可能性、危险性和危害性程度做出预测评估。

    三、对各种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可采用工程地质比拟法，成因历史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数学统计法等定性、半定量的评估方法进行。

    8.3.3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充分考虑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和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危险程度，确定判别区段危险性的量化指标，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采用定性、半定量分析法，进行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段）。并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度和防治效益，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作出评估，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和建议。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危险性划分为大、中等、小三级；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基本不设计防治工程的，土地适宜性为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防治工程简单的，土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大，防治工程复杂的，土地适宜性为适宜性差。见表8—2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表8—2

	级 别
	分 级 说 明

	适宜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

	基本适宜
	不良地质现象较发育，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变化较大，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但可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适宜性差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地质构造复杂，软弱结构成发育区，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防治难度大。


    三、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应根据各区（段）存在的和可能引发的灾种多少、规模、稳定性和承灾对象社会经济属性等，综合判定建设工程和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等级区（段）。

    四、分区（段）评估结果，应列表说明各区（段）的工程地质条件、存在和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种类、规模、稳定状态、对建设项目危害情况并提出防治要求。

    9.成果提交

    9.1地质灾害危险性一、二级评估，提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书；三级评估，提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说明书。

    9.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包括：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书或说明书，并附评估区地质灾害分布图、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和有关的照片、地质地貌剖面图等。

    9.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是评估工作最终成果，应在综合分析全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编写。报告书要力求简明扼要、相互联贯、重点突出、论据充分、结论明确；附图规范、时空信息量大、实用易懂、图面布置合理、美观清晰、便于使用单位阅读。

    9.4地质灾害性评估报告书参考提纲如下：

    前言

    说明评估任务由来，评估工作的依据，主要任务和要求。

    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二、以往工作程度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的工作量

    四、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水文

    二、地形地貌

    三、地层岩性

    四、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五、工程地质条件

    六、水文地质条件

    七、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及特征：阐述已发生的灾种、数量、分布、规模、形成机制、危害对象、稳定性等。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按灾种分别进行评估

    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二、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在山地丘陵区进行工程建设，一般工程设计挖方切坡工程，对潜在不稳定边坡，必须进行危险性预测评估，可列专节论述）

    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三、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四、防治措施

    结论与建议
    9.5成果图件的基本内容

    9.5.1评估区地质灾害分布图

    比例尺：按委托单位的要求并考虑便于阅读可自行规定。

    该图是以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形成发育的地质环境条件为背景，主要反映地质灾害类型、特征和分布规律。

    一、平面图内容

    （一）按规定的素色表示简化的地理、行政区划要素；

    （二）按GB12328—90规定的色标，以面状普染色表示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

    （三）采用不同颜色的点、线符号表示地质构造、地震、水文地质和水文气象要素；

    （四）采用不同颜色的点状或面状符号表示各类地质灾害点的位置、类型、成因、规模、稳定性、危险性等。

    二、镶图与剖面图

    对于有特殊意义的影响因素，可在平面图上附全区或局部地区的专门性镶图。如降水等值线图、全新活动断裂与地震震中分布图等。同时应附区域控制性地质地貌剖面图。

    三、大型、典型地质灾害说明表

    用表的形式辅助说明平面图的有关内容。表的内容包括：地质灾害点编号、地理位置、类型、规模、形成条件与成因、危险性与危害程度、发展趋势等。

    9.5.2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

    比例尺：按委托单位要求并考虑便于阅读可自行规定。

    该图主要反映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结果和防治措施。

    一、平面图内容

    （一）按规定的素色表示简化地理要素和行政区划要素；

    （二）采用不同颜色的点状、线状符号分门别类的表示建设项目工程部署和已建的重要工程；

    （三）采用面状普染颜色表示地质灾害危险性三级综合分区；

    （四）以代号表示地质灾害点（段）防治分及，一般可划分为：重点防治点（段）、次重点防治点（段）、一般防治点（段）；

    （五）采用点状符号表示地质灾害点（段）防治措施，一般可分为：避让措施、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监测预警措施；

    二、综合分区（段）说明表

    表的内容主要包括：危险性级别、区（段）编号、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灾害类型与特征、发育强度与危害程度、防治措施建议等。

    9.5.3应附大型、典型地质灾害点的照片和潜在不稳定斜坡、边坡的工程地质剖面图等。

附件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备案登记表

编号：

	建设项目或规  划  区

名      称
	

	评估级别
	

	用地范围及

面      积
	

	地理位置
	东经
	
	北纬
	

	建

设

或

规

划

单

位
	名称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人
	

	
	项目

名称
	
	电话
	

	
	用地

性质
	
	传真
	

	评

估

单

位
	名称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人
	

	
	评估

资质
	等级：
	电话
	

	
	
	编号：
	传真
	

	评

估

报

告
	报告

名称
	

	
	报告

主编
	
	电话
	

	
	专

家

组
	审查时间
	

	
	
	专家组长
	


	评估单位对评估结论负责的承    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或规划单位按评估结论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承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对建设项目或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意见
	               （备案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二

建设项目重要性 明细分类表

	项目类别
	重要建设项目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般建设项目

	核电、放射性设施、军事设施、机场
	均按重要建设项目
	
	

	开发区、

新建城镇
	面积＞2km2
	面积0.5—2km2
	面积＜0.5km2

	铁路
	一级干线、单线＞40km；双线＞30km
	一级干线、单线＜40km；双线＜30km；二级干线
	专用线、专用铁路

	公路
	高速公路、二级公路以上
	三级公路
	三级以下公路

	工业企业
	职工人数＞2000人或销售额大于3亿元或资产总额大于4亿元
	职工人数300—2000人或销售额3000万元—3亿元或资产总额4000万元—4亿元
	职工人数＜300人或销售额小于3000万元或资产总额小于4000万元

	工业厂房
	单层厂房跨度＞24m或7层以上工业厂房
	单层厂房跨度18—24m或3—6层工业厂房
	单层厂房跨度＜18m或2层以下工业厂房

	民用建筑
	＞28层；跨度＞36m（轻钢结构除外）；单项工程建筑面积＞3万m2；建筑面积＞12万m2的住宅小区
	14—28层；跨度24—36m（轻钢结构除外）；单项工程建筑面积1—3万m2；建筑面积6—12万m2的住宅小区
	＜14层；跨度＜24m（轻钢结构除外）；单项工程建筑面积＜1万m2；建筑面积＜6万m2的住宅小区

	高耸构筑物（m）
	＞120
	70—120
	＜70

	水库（库容）
	＞1×108m3
	0.1—1×108m3
	＜0.1×108m3

	电厂（水电为总装机、火电为单机）
	＞25万KW
	2.5—25万KW
	＜2.5万KW

	输变电站（kv）
	＞330
	220—330
	＜220


续附表二

建设项目重要性明细分类表

	项目类别
	重要建设项目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般建设项目

	热力及燃气建安工程
	储存容积＞1000m3液化气贮罐场；供气规模＞15万m3/d燃气工程；供热面积＞150万m3的热力工程；中压以上的燃气管道、调压站
	储存容积500—1000m3液化气贮罐场；供气规模5—15万m3/d燃气工程；供热面积50—150万m3的热力工程；中压以下的燃气管道、调压站
	储存容积＜500m3液化气贮罐场；供气规模＜5万m3/d燃气工程；供热面积＜50万m3的热力工程；2kg/cm2以下的中压、低压管道、调压站

	垃圾填埋场（万m2）
	＞1000
	500—1000
	＜500

	垃圾处理场

（年处理能力万吨）
	＞45
	10—45
	＜10

	储油气容器设备
	压力＞8MPa；油气储罐＞10万m3/台
	压力＞1—8MPa；油气储罐＞1—10万m3/台
	压力＜1MPa；油气储罐＜1万m3/台

	供水厂（万m3/d）
	＞10
	2—10
	＜2

	医院、宾馆、

疗养院（床位）
	＞500
	200—500
	＜200

	学校（在校人数）
	＞2000
	1000—2000
	＜1000

	体育场（座位）
	＞5000
	2000—5000
	＜2000

	新建村庄（人）
	＞500
	200—500
	＜200

	水泥厂（年产量万吨）
	＞100
	35—100
	＜35

	输油气管道（km）
	＞100
	30—100
	＜30

	污水处理厂（万m3/d）
	＞5
	1—5
	＜1


    注：上述分类表中未涉及的，其建设项目重要性划分，原则按国家、省、市三级批准权限分为重要、较重要和一般建设项目。

划分评估级别、确定评估范围


编制评估工作大纲





接受评估委托





提交报告或说明书





结论与建议





防治措施





综合评估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地质灾害类型确定及评价要素选取





地质灾害调查





建设和规划项目工程分析





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分析





建设和规划项目初步分析及现场踏勘








